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1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6)良字第 163號 

主旨:請會員旅行社組團多加使用交通部觀光局最新修正國內外旅遊定型化

契約書，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5 月 25 日觀業字第 10600080102 號函辦理。 

2. 交通部觀光局業於 105 年 12 月 12 日觀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頒布

修正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惟仍有部分旅行業者仍沿用

舊式定型化契約書範本，為維護旅客權益，請會員旅行社加強宣導，

使用該局最新修正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 

3. 有關新版契約已公告於該局行政資訊系統(路徑:該局行政資訊系統/

消保事項專區/定型化契約專區，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108)，敬請

多加利用。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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